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 8 月 第 24 卷第 4 期 

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Aug. 2023, 24(4):49–58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3.04.007 

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 

——基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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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是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依据我国 62 个县域乡村数字治理案例，

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基于 TOE 框架，探究设施支撑能力、政府引导能力、财政支持能力、

社会协同能力、农民参与能力对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联动作用及路径选择。研究发现，单一条件并不构成乡

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的必要条件，各条件有效结合的 5 种路径促进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与东北、中西部等非

东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路径更加多样化。建议各县域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和实际情况，树

立整体性思维，因时因地选择合适路径，采取针对性措施，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

乡村治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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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mprovement paths of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Based on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lear 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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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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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is a hot issue of common concer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academia. Based on the cases of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in 62 counties in China, the clear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csQCA) method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linkage role and path selection of government guidance 

ability, social coordination ability, farmer participation ability, financial support ability, and facility support ability o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TOE framework. It is found that a single condition does 

not constitut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and the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all conditions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in 

five ways. Compared with non-eastern regions such as the northeast and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improvement 

paths of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in the eastern region are more diversified. It is suggested that all counties, 

based on their own development needs and actual conditions, establish holistic thinking, choose appropriate paths and 

targeted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time and place,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realize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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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网格化管理、精

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

社区治理体系”。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

链等数字技术正在加速创新与应用，日益渗透到社

会发展的各领域及全过程，引发了社会治理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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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用网络信息技术

推进社会治理”。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关

键。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创新，有利于推动乡

村治理网络化、智能化、精细化、专业化，助力形

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提升乡村治理效

能和善治水平[1]。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加快乡村治理数字化。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9 年印发的《数字

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着力发挥信息化在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设施支撑

作用，构建乡村数字治理新体系。中央网信办、农

业农村部等于 2020 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国家数

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指出：“促进信息化与乡

村治理深度融合，补齐乡村治理的信息化短板”。

中央网信办等 10 部门于 2022 年印发的《数字乡村

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强调“着力提高

乡村数字化治理效能”。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各

地政府纷纷进行探索，以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情

境，探索乡村数字治理新模式和新业态，涌现出了

各具特色的乡村数字治理应用场景与创新实践，譬

如浙江省德清县“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湖南省

长沙县“网上群众工作云”平台、贵州省黔西市“5G+

数字乡村统一平台”等。在新时代乡村数字治理如

火如荼推进的背景下，以各地区优秀案例为研究对

象，解析影响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因素，识别出提

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原因变量组合，探究乡村数

字治理效能提升的优化路径，进而推进乡村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显得尤为关键。 

近年来，随着乡村数字治理研究与实践的推

进，如何有效提高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成了学者们重

点关注的问题。现有研究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内涵与作用[2]。乡村

数字治理效能是基层政府以数字技术创新为内源

驱动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履

行职能、承担责任，促进乡村治理的理念转变、结

构优化、动力转换和方式创新等治理能力有效发挥

的程度，它可助力乡村治理宏观社会环境改善、治

理资源配置优化，实现治理流程的规范、治理精度

与效度提高[1，3]。二是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影响因

素。基层政府数字治理思维理念转换不到位，顶层

设计与重心下移不充分；乡村网络设施比较薄弱，

数字治理技术开发与应用相对滞后[4，5]；数据采集

标准不一，数据管理更新缓慢，数据共享孤岛壁垒
[6]；数字治理人才缺乏[7]，以及村民个体文化素质

较低、数字素质能力不足[8]等因素，严重制约了乡

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三是乡村数字治理效

能的提升对策。从乡村信息技术应用发展层面，制

定统一的数据采集标准，实现有效的数据采集、技

术管理、共享与应用[6]；从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层面，

基层政府及时转变理念，树立数字治理理念[5]，有

效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协同作用，形成多元主

体共治格局，推进乡村数字治理整体范式转变[9，10]。 

上述研究从不同维度阐释了乡村数字治理效

能的基本内涵、作用、影响因素及新时代乡村数字

治理的机制创新和效能提升等问题。但既有研究忽

视乡村数字治理是多个并发条件与结果之间的复

杂集合关系，对乡村数字治理效能影响因素的强弱

及其组合作用分析不够，缺乏在复杂条件下对乡村

数字治理效能影响因素间的关系与组合路径导致

特定结果出现的探索。本文依据 TOE 框架，使用清

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基于原因条件

相互依赖和组合构成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从技

术、组织、环境三个维度的设施支撑能力、政府引

导能力、财政支持能力、社会协同能力、农民参与

能力等因素入手，深入剖析多个不同县域乡村数字

治理案例结果，得出影响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不同

原因变量组合和地区差异化路径，为提升不同地区

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供政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一）TOE 理论 

TOE理论最早由托纳茨基等人于 1990年在《技

术创新的流程》一书中提出，主要用于研究创新技

术如何被采纳和应用推广的问题。该理论将影响新

技术的采纳和应用推广的因素主要归纳为技术

（Technology）、组织（Organization）和环境

（Environment）三大类。其中，技术因素主要包括

技术本身的特性以及技术与组织的适配性；组织因

素主要是组织自身的特征及其所具有的资源，包括

组织规模、组织准备、管理者的支持等；环境因素

主要指组织应用技术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外部环境，

包括政策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等方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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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快速更迭与广泛应用，TOE 理论

被用于研究科技资源平台、电子商务、区块链技术
[12，13]等的推广问题，经过进一步创新与发展，现已

被广泛用于研究平台管理、政府数据开发、政府电

子服务能力[14-16]等。已有研究表明，TOE 理论在解

释信息技术推广应用、数字治理创新发展等复杂创

新采纳现象以及分析相关影响因素上具有较高的

灵活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作为信息时代的产物，乡村数字治理不能简单

地被视为将数字技术用于乡村治理的过程，需要在

数字技术应用的情境下，基于系统性和整体性对乡

村数字治理创新发展进行多维度和多层面的考察。

也就是说，乡村数字治理效能不仅受技术层面因素

的影响，还受组织层面以及相应技术应用环境的影

响[17-19]，即受技术-组织-环境的综合影响。TOE 作

为一种基于技术应用情境下的综合性分析理论，在

探讨各类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影响乡村数字治理效

能时，具有较高的适配性。 

（二）研究框架 

乡村数字治理是在现代信息技术的驱动和政府

的引领推动下，以县域为治理单元，统筹推进大数

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在乡村公共

管理、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等领域中的应用，提升

乡村治理智能化、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推进乡村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乡村和谐善治的

过程[1]。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离不开设施支撑、

政府引领、财政支持、社会协同和农民参与[20，21]。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结合我国乡村数字治理的实际，

本文在 TOE 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乡村数字治

理效能提升的组态效应综合性分析框架（图 1）。 

 

图 1 研究框架 

 

（1）技术因素。“设施支撑能力”是本文选

取的影响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技术层面的因素。乡

村数字治理的顺利推进需要完备的数字技术基础

设施作为支撑。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在推动乡村治理

数字化过程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乡村 4G

与 5G 网络、光纤宽带、大数据与云计算信息终端、

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APP）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乡村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形成的融合

数字技术基础设施，为乡村数字治理的关键应用场

景提供技术设施支撑，是实现乡村数字化公共服务

和治理水平提升的基础与前提[19，22]。 

（2）组织因素。“政府引导能力”和“财政

支持能力”是本文选取的影响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

组织层面的因素。在“政府引导能力”方面，有研

究指出，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与政府规划，是推动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动力[2，23]。乡村数字治

理效能与基层政府引导能力密不可分。基层政府对

乡村数字治理的引导能力具体体现在根据上级政

策要求制定本地区的乡村数字治理整体规划与方

案，建立健全统筹协调机制，促进各部门数据资源

的整合共享，统筹解决跨部门、跨行业重大问题等

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讲，制定乡村数字治理发展的

专门规划是推动乡村数字治理和提升乡村数字治

理效能的前提，也是基层政府对乡村数字治理引导

能力的集中体现。在“财政支持能力”方面，乡村

数字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任务重、周

期长，不仅在基础设施等物质领域需要大量资金投

入，而且在农业科研、人力资本等研发与运行领域

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这些投资需求量大、持续时

间长、回报率较低，仅靠私人资金难以实现目标，

需要政府加大公共财政投入以增强乡村数字治理

的财政支持能力[24]。有研究表明，政府财政投入是

推动数字乡村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持，县域数字

乡村建设的财政投入与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呈

明显正相关[25]。财政支撑能力直接影响乡村数字治

理效能。 

（3）环境因素。“社会协同能力”和“农民

参与能力”是本文选取的影响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

环境层面的因素。现有研究表明，社会协同是现代

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特性，也是提升乡村数字

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数字治理体系并非以技术增

长逻辑直接进入乡村社会，而是通过与乡村社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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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达成契合、与乡村传统治理模式进行调适，促进

社会各种力量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共同行动，最

终发挥效能[26]。在乡村数字治理过程中，社会协同

能力集中体现在各主体的“协同”上，即参与主体

围绕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治理目标相互协调、紧密

配合，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

治理共同体，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协调

社会关系和促进社会公共事务发展。在“农民参与

能力”方面，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能力是指运

用数字化工具和平台参与党群教育、村务管理、民

主监督等乡村治理的意识、知识与技能。它直接关

系着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影响着农民在乡村数字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发

挥，是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的根本因素[27]。良好

的知识文化储备是农民驾驭应用新技术的关键要

素，是农民在乡村数字治理中由外生动力转化为内

生能力的基础。农民文化水平越高，其参与乡村数

字治理的意识与技能越强。 

三、变量与方法 

（一）案例选取 

2022 年 5 月，由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联

合阿里研究院共同研究和测算的《县域数字乡村指

数研究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正式

发布。《报告》及时把握我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与

特征，系统全面地构建了县域数字乡村指标体系，

对持续推进县域数字乡村建设和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报告》得到了多项国家基金的资助

以及多家业内高科技数字龙头企业的参与和技术

支持，具有科学性、权威性和准确性，能够客观、

准确地反映我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及特征。

《报告》包含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乡村治理数字

化指数、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等板块。本文以《报

告》中的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排名前 100 的县（市）

中排名发生变化的 62 个县（市）作为研究案例。 

（二）变量赋值 

1．结果变量的赋值 

本文的结果变量为“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排

名”，是指基层政府及村“两委”为提升乡村治理

效能和善治水平，主动应用电信村村享、阿里乡村

钉、腾讯为村等乡村数字化治理平台，提高乡村基

层党建、政务服务、村务管理等乡村治理不同模块

数字化程度的综合体现。《报告》中的“乡村治理

数字化指数”根据政务业务使用用户、乡镇开通微

信公众服务平台、钉钉政务服务用户、行政村使用

腾讯为村等指标加权测算的结果。《报告》涵盖 2018

到 2020 年三年的数据，由于数字乡村发展战略于

2019 年正式提出，本文选取 2019 年乡村治理数字

化指数排名前 100 的县域与其在 2020 年排名进行

对比。排名不发生变化和 2020 年排名不在前 100

范围内变化的县域不纳入研究范围，得到排名发生

变化的县域 62 个（表 1）。其中，排名变化显示为

“+”的为上升名次，如，枝江市 2020 年比 2019

年排名上升 53 名；排名变化显示为“-”的为下降

名次，如，三门县 2020 年比 2019 年排名下降 1 名。

据此，将排名上升的县域编码为 1，排名下降的县

域编码为 0。 

表 1 前 100 名内排名发生变化的县域一览表 

序号 县域 排名变化 序号 县域 排名变化 序号 县域 排名变化 

1 枝江市 +53 13 隰县 +12 25 淳安县 +5 

2 泽州县 +46 14 象山县 +11 26 来凤县 +5 

3 德清县 +45 15 武义县 +11 27 安吉县 +5 

4 温岭市 +41 16 香河县 +11 28 海安市 +4 

5 苍南县 +40 17 海盐县 +11 29 桐庐县 +4 

6 宜都市 +39 18 诸暨市 +11 30 广饶县 +4 

7 新安县 +31 19 高碑店市 +9 31 武陟县 +2 

8 嘉善县 +31 20 扬中市 +8 32 慈溪市 +1 

9 福鼎市 +25 21 永嘉县 +7 33 三门县 -1 

10 监利县 +23 22 浦江县 +6 34 余姚市 -1 

11 临海市 +21 23 孝义市 +6 35 四会市 -1 

12 松滋市 +14 24 长兴县 +6 36 兰溪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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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序号 县域 排名变化 序号 县域 排名变化 序号 县域 排名变化 

37 泰顺县 -1 46 建湖县 -4 55 平度市 -30 

38 中牟县 -1 47 泰兴市 -8 56 滕州市 -43 

39 荥阳市 -1 48 崇州市 -10 57 莱西市 -44 

40 天台县 -1 49 胶州市 -12 58 都江堰市 -49 

41 嵊州市 -1 50 仙桃市 -12 59 彭州市 -51 

42 玉环市 -1 51 河津市 -24 60 金堂县 -52 

43 文成县 -1 52 福安市 -27 61 简阳市 -64 

44 桐乡市 -1 53 桓台县 -27 62 邛崃市 -72 

45 东阳市 -2 54 宁阳县 -30    

 

2．条件变量的赋值 

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并基于 TOE 分析框架的

基础之上，本文提出“设施支撑能力”“政府引导

能力”“财政支持能力”“社会协同能力”“农民

参与能力”等 5 个变量为条件变量，变量赋值情况

见表 2。 

表 2 条件变量赋值 

编号 条件变量 赋值 

Y1 设施支撑能力 查阅《报告》，比较样本县域 2019 年和 2020 年的数字基础设施指数排名变化，排名上升的县赋值 1，下降的县赋

值 0。 

Y2 政府引导能力 检索各县域政府门户网站，以有无专门的乡村数字治理发展规划衡量政府引导能力，有则赋值为 1，无则赋值为 0。 

Y3 财政支持能力 依次查阅 2019、2020 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的各样本县（市）支农惠农财政支出数据，并测算出 2020 年数据

增长率。若增长率高于全国同比增长率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Y4 社会协同能力 检索《小康》杂志社发布的 2020 年度中国社会治理百佳示范县（市）榜单，以此判断乡村数字治理的社会协同能

力，在榜单的赋值为 1，不在榜则赋值为 0。 

Y5 农民参与能力 检索样本县域 2020 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中的人口文盲率，对比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中的全国人口文盲率，文盲

率低于全国平均数的县域赋值为 1，否则为 0。 
 

（三）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法（QCA）是查尔斯 C 拉金

1987 年提出的试图弥合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鸿沟

的分析方法。与传统基于“自变量-因变量”的二元

关系统计方法不同，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结合了定性

分析与定量分析的优势，基于定性化的案例数据和

定量化的条件、结果变量，以组态思想探究现象与

本质之间的关系，使得研究更具透明性和可重复

性。QCA 方法认为，原因条件的相互依赖和不同组

合构成了多重并发因果关系。以案例为研究导向，

以组态为切入视角，通过对不同原因变量组合情况

下的不同案例结果进行比较，得出若干原因变量与

不同因果之间的关系[28]。本文使用 QCA 方法替代

传统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原因如下：一是从研究内

容来看，本文希望探究的是何种路径组合能提高乡

村数字治理效能，QCA 方法从整体性关系出发来探

究诸多因素对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作用，有助于深

入理解影响我国各地区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因素。

二是从研究样本出发，QCA 既适用于小样本的案例

研究，也可以进行大样本的数据分析，具有对样本

量和数据来源要求较低、降低现象复杂性等优势，

本文研究的是 62 个样本县域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

变化情况，从样本量和结果变量的选取来看适用

QCA 方法进行探究[28]。三是 QCA 从特定因果关系

出发，借助不同条件组合形成的组态视角，探讨不

同因素相互依赖如何影响乡村数字治理效能，可以

对不同地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路径进行差异化

分析。四是前因因素与结果的非对称性，可以更好

地解释导致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的多重原因组

合以及前因因素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使用 QCA

方法，还可以针对乡村数字治理效能下降的样本县

域进行直接比较分析，提升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不

仅可以发掘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的路径，还可以

发掘造成治理效能下降的核心条件，有利于其他县

域进行对标借鉴。 

QCA 在具体应用中形成了三项分析技术，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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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清晰集分析（csQCA）、模糊集分析（fsQCA）、

多值集分析（mvQCA）。根据本文的实际研究需要

以及上述三种方法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稳健程度，选

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sQCA）研究乡村数字

治理效能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 

四、实证分析 

（一）必要条件分析 

按照 csQCA 方法的步骤，对 5 个条件变量的

“必要性”进行分析，以此来判断单一变量（包括

非集）是否为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的必要条件。

根据一致性和覆盖率的数值，确定条件变量和结果

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必要关系。当一致性大于 0.9 时，

该条件变量就成为结果的必要条件。从表 3 可以看

出，所有条件的一致性水平都小于 0.9，表明“设

施支撑能力”“政府引导能力”“财政支持能力”

“社会协同能力”“农民参与能力”均不是乡村数

字治理效能提升或者下降的必要条件，乡村数字治

理效能的变化并不是由单一因素导致，而是由多个

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表 3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检验 

条件变量 
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 乡村数字治理效能下降 

一致性 覆盖率 一致性 覆盖率 

设施支撑能力 0.46 0.45 0.60 0.55 

~设施支撑能力 0.53 0.59 0.40 0.41 

政府引导能力 0.66 0.78 0.20 0.22 

~政府引导能力 0.34 0.31 0.80 0.69 

财政支持能力 0.38 0.48 0.43 0.52 

~财政支持能力 0.63 0.54 0.57 0.46 

社会协同能力 0.19 0.50 0.20 0.50 

~社会协同能力 0.81 0.52 0.80 0.48 

农民参与能力 0.60 0.51 0.60 0.49 

~农民参与能力 0.41 0.52 0.40 0.48 

注：~表示“非” 
 

（二）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在 fsQCA3.0 软件中，对结果变量为 1 的条件

组态进行布尔最小化操作。一般而言，合理有据、

复杂度适中且不允许消除必要条件的中间解，是

QCA 研究中对条件组态进行诠释的首选。故本文将

重点分析中间解，并辅之简约解，通过对比简约解

与中间解的嵌套关系，确定影响乡村数字治理效能

的每个组态的核心条件和辅助条件。条件组态的充

分性分析可解释各个条件变量存在时能够产生多

大程度的结果事件，确定充分性的一致性水平应不

低于 0.75[29]。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将频数阈值

设定为 1，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80。经过布尔最小

化，最后得到能够导致乡村数字治理结果变量为 1

的 5 个条件组态： 

(1)~ Y1*Y2*~Y4*~Y5； 

(2)~Y1*~Y2*Y4*~Y5； 

(3) ~Y1*Y2*~Y3*Y5； 

(4) Y1*Y2*~Y4*Y5； 

(5) Y1*Y2*Y3*Y4。 

在布尔代数中，符号*表示“和”，表达且的

交集关系，符号~表示“非”，表示某变量在该组

合中一定不存在。 

表 4 呈现的 5 种组态，总体覆盖率为 0.656，

一致性为 0.913，高于可接受的最低标准 0.75。解

的覆盖率为 0.656，表明 5 种条件组态能够解释

65.6%的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的案例。国家于

2019 年提出数字乡村战略，数字乡村建设正处于起

步阶段，各地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开展乡村数字治理

的探索与实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与模式。 

表 4 基于中间解的充分条件组合分析 

条件变量 
条件组态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 组态 4     组态 5 

设施支撑能力 ○× ○× ○× · · 

政府引导能力 ● ○× ● ● ● 

财政支持能力   ○×  ● 

社会协同能力 ○× ●  ○× ● 

农民参与能力 ○× ○× · ·  

一致性 1 1 0.80 1 1 

原始覆盖率 0.093 75  0.093 75  0.25 0.156 25 0.062 5 

净覆盖率 0.093 75  0.093 75  0.25 0.156 25 0.062 5 

总一致性 0.913 043 

总覆盖率 0.656 250 

注：●和·：条件存在；○×和○×：条件不存在 

●和○×：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下同 
 

这 5种组态可以视为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的

充分条件组合。组态 1 表明，政府引导能力在乡村

数字治理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意味着在组态 1

的情境中，当政府引导条件存在时，其他条件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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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无关紧要，这表明政府引

导能力要素可以单独构成解释结果产生的充分条

件，对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尤为重要。政府对乡

村数字治理的引导能够有效提高乡村数字化服务

水平和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提升乡村数字治

理效能。譬如，淳安县政府以绿色生态为切入点创

新开发乡镇数字驾驶舱、在下姜村率先试点农村城

市大脑，大力推进大数据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

展，实现“数字化”拓展惠民服务广度、“智慧化”

夯实乡村治理根基、“智能化”构建生态产业体系，

以此迅速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 

在组态 2 中，社会协同能力发挥了核心作用。

治理是在社会情境中展开的不以支配而以协同社

会各种力量为基础的协商共治过程。在乡村治理面

临转型的新阶段，新的社会矛盾涌现，治理的复杂

性加大，对社会力量协同的要求显著提高[30]。对于

乡村数字治理这一议题，高效的社会协同可以冲破

其他条件的限制，提升治理效能。组态 2 对应的样

本之一温岭市积极推动从政府单一监管向社会协

同治理转变，采用“保险+协会+政府部门”协同合

作模式搭建智慧大脑，政府部门“一表监管”“一

图风控”，保险公司“一体融资”“一网联农”，

农户足不出户获得“一键参保”“一键理赔”数字

化服务，促进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 

在组态 3 中，政府引导能力发挥了核心作用，

农民参与能力发挥了辅助作用。在政府有效引导且

在农民参与能力较强的情况下，乡村数字治理效能

得到显著提升。该组态的一致性为 0.8，覆盖率为

0.25，是所有组态中最高的，变量组合的叠加作用

也符合上述组态 1 中对政府引导能力的分析结果。

该路径能解释约 25％的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案

例，可为较多县域提供参考。德清县是此类组态的

典型代表，该县“数字乡村一张图”运用整体治理

理念，收集 58 个部门的 282 类基础数据，推动乡

村治理可视化、数字化、智能化，并广泛宣传推广

和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做到

“一图赋能、一图联动、一图共享”在德清 137 个

行政村全覆盖，以数字赋能乡村治理有效，“撬动”

乡村振兴。 

在组态 4 中政府引导能力起核心作用，设施

支撑能力和农民参与能力发挥了补充作用。在政

府引导的基础上，辅之以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以

及较强的农民参与能力，可以冲破社会协同能力

的限制，促使县域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此

类组态的典型代表海盐县，该县积极推动数字乡

村建设，改造升级农业数字基地 28 个，打造“海

盐数字畜牧”平台，实现益农信息社覆盖全县所

有行政村，全方位向农民提供数字化生产生活服

务，以数字化助力广大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组态 5 中，有 4 个变量对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

提升发挥了作用，其中政府引导、财政支持和社会

协同起核心作用，设施支撑起辅助性作用。在农民

这一重要治理主体与客体的数字能力短时间无法

提升时，依靠政府、社会、财政和设施等条件变量

的共同作用，乡村数字治理效能也能得到提升。譬

如，嘉善县主动做好整体规划和加大财政支持力

度，依托“云上嘉善”建设县域数字农业大脑，打

造“善农邦”“善农管”应用场景，推进乡村治理

服务“一张图”，以“自治积分强参与、法治积分

强保障、德治积分促文明”推动社会协同治理，围

绕“三治”积分+金融赋能，探索创新以“善治驿

站”为特点的乡村数字治理与乡村善治新模式。 

五、东部地区与非东部地区乡村数字治

理效能提升的差异化路径 

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地理

区位不同，各地区的乡村数字治理存在明显的异质

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设施支撑能力、政府引导

能力、财政支持能力、社会协同和农民参与能力对

乡村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不同的影响。我国区域间数

字鸿沟问题仍然严峻，当前各省份虽然跨越了一级

数字鸿沟，但二级数字鸿沟的影响仍然较强，需重

点推进农村地区数字化发展进程[31]。乡村数字治理

仍受二级数字鸿沟的影响，《报告》指出，东部地

区和东北、中西部等非东部地区的县域乡村治理数

字化指数的极值比达到了 1.5。东部地区省份受益

于经济、资源和区位等优势，县域乡村治理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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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远高于非东部地区，且差异明显。据此，本研

究根据《报告》对东部地区和其他非东部地区的划

分，对全样本数据进行样本分类。通过对东部地区

和非东部地区乡村数字治理的比较分析，探索不同

地区设施支撑能力、政府引导能力、财政支持能力、

社会协同和农民参与能力对乡村数字治理效能影

响的差异（表 5）。 

表 5 东部地区与非东部地区组态比较 

条件变量 东部地区 非东部地区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 组态 4 组态 5 组态 6 组态 7 组态 8 

设施支撑能力 ○× ○× · ● · ○×  ○× 

政府引导能力 ● ○× · ● ● ● ● ● 

财政支持能力   ○×  · ○× ○× · 

社会协同能力 ○× ● ○× ○× ● ● ○× ○× 

农民参与能力 ○× ○×  ●  · ● ○× 

一致性 1 1 0.8 1 1 1 1 1 

原始覆盖率 0.090 91 0.136 36 0.181 82 0.181 82 0.090 91 0.045 45 0.5 0.1 

净覆盖率 0.090 91 0.136 36 0.181 82 0.181 82 0.090 91 0.045 45 0.5 0.1 

总一致性 0.937 50 1.0 

总覆盖率 0.681 82 0.6 

 

从表 5 可以看出，我国东部地区乡村数字治理

效能提升存在 6 种路径，且 6 种路径中的核心条件

分布情况不同。组态 1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充分时，

良好的政府引导能力作为核心条件的存在，也会驱

动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组态 2 表明，社会协

同能力作为核心条件出现，能克服设施支撑能力和

农民参与能力不足的阻碍，推动乡村数字治理效能

的提升；组态 3 表明，在没有核心变量的条件下，

设施支撑能力和政府引导能力的出现也能提升乡

村数字治理效能；组态 4 中设施支撑能力、政府引

导能力和农民参与能力作为核心条件发挥作用；组

态 5中政府引导能力和社会协同能力作为核心条件

发挥作用，设施支撑能力和财政支持能力发挥补充

性作用；组态 6 中政府引导能力和社会协同能力作

为核心条件出现，农民参与能力作为辅助性条件出

现。这 6 组路径表明，在得益于东部地区大数据发

展、经济、区位等优势的前提下，设施支撑、政府

引导、财政支持、社会协同、农民参与等不同核心

条件和边缘条件的组合都能够以“殊途同归”的方

式提升东部地区乡村数字治理效能。其中设施支撑

能力在组态 4 中作为核心条件出现；政府引导能力

在组态 1、组态 4、组态 5 和组态 6 中均作为核心

条件；社会协同能力在组态 2 和组态 5、组态 6 中

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农民参与能力在组态 4 中作为

核心条件出现。东部地区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和数字

经济高发达地区，各种政策、资金和技术方面的优

势巨大，对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路径中的单个驱

动因素的要求不高，不存在必要条件，与上文的研

究结论相符。各种核心条件和辅助条件的不同组合

甚至没有核心条件的路径都在不同情况下达到提

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结果，东部地区乡村数字治

理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呈多样化特点。 

非东部地区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有 2 种路

径。组态 7 中，政府引导能力和农民参与能力发挥

了核心作用；在组态 8 中，政府引导能力发挥了核

心作用，财政支持能力发挥辅助作用。由于受经济、

区位、资源等方面的限制，东北、中西部等非东部

地区的县域乡村数字治理与东部地区存在一定差

距。在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问题上，可以通过

加强政府引导能力、财政支持能力和农民参与能力

的组合来实现。在特定情境下，政府通过制定相关

数字乡村发展规划、出台专项支持计划等将工作重

心下移至乡村地区，能够有效突破其他条件的限

制，实现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作为乡村数字

治理主体和数据资源使用者与贡献者的多重角色，

乡村数字治理离不开农民主体广泛而深入地参与。

通过加强对农民这一数字技能弱势群体的教育力

度，使更多农民达到享受数字普惠效应的能力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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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共享数字治理的红利，同时，农民基本素质

的提高也能减小基层数字治理的难度，贡献更多数

据资源反哺乡村数字治理。除农民参与能力这一条

件外，非东部地区县域还可加大对乡村地区财政支

持力度，立足本县域实际发展需求，突出重点补足

短板，实现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 

六、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 csQCA 方法，以《报告》中乡村治

理数字化指数中排名在前一百范围内变动的共计

62 个县域为案例，从技术、组织、环境三个维度探

究设施支撑、政府引导、财政支持、社会协同和农

民参与等因素对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联动效应和

路径选择，得出如下结论：其一，从总体上来看，

设施支撑、政府引导、财政支持、社会协同、农民

参与都不能单独作为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必

要条件，说明单个要素并不构成乡村数字治理效能

提升的瓶颈，只有技术、组织、环境等维度多因素

的协同和互动才能有效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其

二，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总体上存在 5 条路径，

即路径 1 政府引导能力建设模式，路径 2 社会协同

能力建设模式，路径 3 政府引导能力建设为主、农

民参与能力建设为辅模式，路径 4 政府引导能力建

设为主、设施支撑能力和农民参与能力建设为辅模

式，路径 5 政府引导、财政支持和社会协同能力建

设为主、设施支撑能力建设为辅模式，其中政府引

导能力发挥较普适的作用。其三，我国东部地区乡

村数字治理起步早、水平高，其效能提升路径更加

多样；而东北、中西部等非东部地区乡村数字治理

起步较晚、水平较低，其效能提升路径较少，且以

政府引导能力建设为主模式。 

（二）政策建议 

以上研究结论为新时代我国乡村数字治理实

践提供如下政策建议：其一，各地政府应加强技术、

组织、环境等维度的多因素之间整体协同与联动匹

配。新时代乡村数字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全方位、多维度推进。各地必须树立整体性、

系统性思维，致力于技术、组织与环境之间多重条

件的联动匹配，制定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的政策，

实现技术有力支撑、政府有为引导、社会有效协同

和农民有序参与，以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其二，

各地政府应因地制宜选择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乡

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路径。乡村数字治理推进有多

种组合路径，任何一种组合路径都没有绝对的优劣

之分。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身条件和资源禀赋迥

异，只有适合自身乡村数字治理的路径才是最优路

径。各地政府应该根据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选

择适合的路径，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升乡村数

字治理效能。其三，各地政府因时而动调整和完善

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路径。乡村数字治理是一个

动态发展的过程，每个阶段的目标任务是不同的，

具体路径和措施也是不同的。乡村数字治理起步阶

段，主要任务是基础设施建设与开展初级应用，路

径选择相对单一，一般选择以政府引导为主的组合

路径。随着乡村数字治理进入深度应用与全面整合

阶段，可供选择的路径日益多样化。各地政府应该

加强顶层设计规划，绘制路线图，准确判断自身所

处关节节点，分阶段分任务调整和完善路径及措

施，不断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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